
浙江宁波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国粮浙交2026第240号）

一、数量、质量：

1、标的及数量：2025年浙江宁波产真空包装粳米3500吨（包装规格10kg/包，其中3P36-1仓2000吨、3P36-2仓1500吨），设7个标段；详见交易清单。

2、质量：以实际存储库点大样为准。

看样时间：2026年5月6日-5月11日，上午8:30——下午16：00。
看样地点：富家岭中心粮库管理部3P36仓(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宁慈中路228号)，看样联系人：廖老师  手机：18606613017。
3、本次竞价销售活动经公告期和看样期后举行，请竞买方在规定看样时间内亲临储存库点实地看样，全面查验标的物品种、质量等实际情况并查看相关质检报告，竞价交易成功后即视作竞买方认可该批粮食质量无异议(包括放弃实地看样参与竞价的客户)，在后续粮食交接过程中，不得以任何竞得粮食质量问题为由提出异议。委托方可向竞得方提供竞得粮食的检验报告。
二、交货办法：

1、交货时间：竞得方须于2026年6月3日前提清标的物。若竞得方无法按提货期限提清标的物，须及时向委托方提交延期申请。委托方不同意延期的，竞得方须按时提清标的物；委托方同意竞得方延期提货的，原则上只能一次，时间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延期内尚未提清的标的物风险全部转移至竞得方，委托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与责任均由竞得方承担，同时委托方对尚未提清的标的物收取仓储保管费用：超过合同约定时间的，按每日历天0.8元/吨收费。且延期内若影响委托方业务工作开展，委托方有权处理，费用由竞得方承担。若竞得方无故延期的，按违约处理。
2、交货地点及方式：富家岭中心粮库管理部3P36仓（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宁慈中路228号），仓库内自行提货，自提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由竞得方自行承担。竞得方必须提光竞得货位的标的物（不论剩余标的物多于或少于合同约定的数量）。竞得方提货时，应派员（竞得方出具委托函）到储存交割库点监磅、确认出库仓号、数量和质量并协调出库事宜，如不派员视同认可。竞得方提货须提前1天与委托方联系，以便安排出库事宜。
三、结算办法：

1、数量结算方式：以富家岭中心粮库管理部的地磅结算数（扣除包装袋净重）为准。实际出库数与合同约定数有出入的标的物，价款由委托方与竞得方结算时多退少补,价款单价以竞得方竞得同一标段竞得单价计算。
2、货款结算方式:  甲乙双方自行结算，提供正式销售发票，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自行缴纳。收款单位：宁波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开户行：农发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 账号：20333029900100000001151；                                   

3、货款结算期限:先付款后提货。竞得方须在竞得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含，法定节假日顺延)，向委托方支付50%货款，否则按违约处理；竞得方须在2026年6月3日前向委托方支付余下的50%货款，逾期支付货款10个工作日内的（含），按逾期金额、实际逾期天数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收取滞纳金，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的，按违约处理。
四、其它说明：

委托方提供正式销货发票。

五、违约处理
竞得方未能全面履行粮食购销合同形成违约的，由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将竞得方预交的履约保证金划拨转付给委托方，且委托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结清竞得方已提标的物货款，相应法律责任由竞得方承担。
 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         

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

